
附件

梧州市人民医院2026年度保安服务采购项目需求参数
 项目概况

   1.服务内容：

（1）开展法制、治安形势、保密教育和防盗、防火、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等教育，协助医院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动员和依靠医院职工群众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2）在医院范围内，配合院方做好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各项工作。

（3）协助医院及公检法部门，依法组织查破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

（4）维护医院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

（5）负责医院内的各种临时性的治安管理工作。

（6）对医托及有可疑行为的人员进行询问和劝离。

（7）办理医院交办的其他治安保卫事项。

（8）负责医院范围内的车辆管理及交通疏导，严格执行医院车辆停车管理规定。

（9）负责住院产科的门卫管理工作。

（10）负责挂号、收费、发药、门诊妇幼、ICU等区域就诊、探视人员的管理工作。

（11）负责医院安全巡查，对突发事件做应急处理。

（12）协助消防中心日常管理、熟悉各系统操作及管理信息的传递。

（13）下雨天门岗负责为前来就诊且有需要的人员做好打伞遮雨迎接工作。

（14）配合做好医疗卫生各项有关工作。

（15）做好医院重大活动及政治敏感期安全保卫和消防管理工作。

2.服务范围：梧州市长洲区三龙大道139号梧州市人民医院院区。
二、报价说明
1.包干，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保安公司自行负担需包含人员工资、节假日加班费、社会保险费、绩效工资、残疾人保障金、特种岗位补贴、开展本项目所需的装备等费用。未列明但必要的费用需纳入总报价。合同期内，如遇梧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基数调整时，采购方不按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基数调整合同单价。

2.如医院要求增减人员时，按岗位费用标准人员单价及实际人数计算。

3.基本工资：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梧州市为一类适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乙方员工工资须不低于此标准。

4.社会保险费：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4143元；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下限为4143元，乙方员工社保缴纳基数须不低于此标准。

三、项目具体要求：

人员要求：
本项目保安人员除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要求以外，还应符合以下标准：
（1）18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

（2）遵纪守法，品行良好，无犯罪记录。

（3）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班长以上人员最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保卫管理经验。

（4）经公安机关批准设立的培训机构培训合格，取得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颁发的《保安员资格证》。

（5）需提供体检合格证明。

（6）新保安入职时要提供人员名单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保安证复印件并带原件验收、无犯罪证明）后才可以上班。

（7）服务商新招保安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

（8）持有《保安员资格证》，且持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2人。
2.管理服务目标：
（1）实施安全服务管理方案，根据保安管理标准，按照医院要求，承担医院安全保卫专项管理，明确安全责任，确定安全管理目标，覆盖安全服务面，使医院治安秩序良好，无各类治安、灾害事故发生，治安、医闹案件减少，杜绝重大、特大案件的发生，保卫医院内的设备财产安全以及医护人员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持医院正常秩序，以及安全稳定。

（2）全面负责医院安全管理、交通管理、人员和物资的进出医院管理，重要场所守护，开展定时定点巡逻，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医院的交通道路畅通，车辆停放有序，确保车辆安全。

（3）加强服务范围的消防管理，定期巡查消防设备设施，排查消防隐患，建立严格的消防安全机制与操作程序。

（4）切实做好医院防盗、防火、防爆、防伤害、防投毒、防其他非法行为，随时出员，为采购人提供紧急救助服务，抽调临时安保力量，做好医院重大活动及安全保卫工作。

（5）及时处理医院内各类纠纷和治安案件，及时、正确处理各类突发事件，配合相关科室做好安全管理、检查工作。
3.其他要求：

（1）供应商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据国家及地方要求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规定向员工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保及其他保险。供应商报价中必须应充分考虑岗位配置中人员的工资、福利、加班费、社保及其他应缴保险。供应商请按本项目岗位人员数量要求提供各类人员的工资、社保及其他应缴纳保险等费用的报价明细表。服务实施阶段，供应商应承担政府部门对有关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及社保缴费标准的调整带来的成本上涨的风险。

（2）合同期内采购人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增减岗位人员。因岗位人员变动发生的费用增减，按中标单价和增减的时间核定费用并相应增减合同费用。但不得超过合同总额的10%

（3）服务期内，采购人因特殊情况（如重大节日、重大集会、重要会议、重要接待和外事活动等）需要临时增派安保人员的，中标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安保服务费用按中标单价、到岗人数及在岗时间实际情况进行结算。

（4）服务期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中标供应商人须服务期日期前10日先行安排相关安保人员进场了解服务流程及要求，并协助院方做好相应安保交接工作，这期间不计服务费。

（5）供应商必须按本项目需求投入足额的人员数量，并对员工进行专业的技能培训，落实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工作。

（6）供应商应对其公司员工的生老病死、工伤意外、劳务纠纷等特殊情况承担全部责任，对上述情况的发生，供应商应给予妥善处理，严禁由于上述原因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和影响采购人形象的情况发生。

四、保密条款

投标人必须承诺如获得中标资格，公司人员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对于所有与医院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应作为保密信息，加强保密工作，并负有不对外泄露的义务，不接受记者等媒体关于医院方面的采访，不讨论与自己工作无关的其它事情，按规定清理医院的报纸、文件。

 


